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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理工委组〔2019〕14号 

 

 

 

各基层党组织（分党委、党工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：  

近期，中共中央颁布了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从组织设置、基本任务、工作机制、组

织生活、党支部委员会建设、领导和保障等方面，对党支部工

作作出全面规范，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。省委

组织部对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。为推

动《条例》学习贯彻工作，根据《省委教育工委关于转发省委

组织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<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(苏委教组函〔2018〕16 号)要求，现就我校学习贯

彻《条例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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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抓好学习培训 

各基层党组织要召开专题学习会认真组织学习，班子成员

要逐一发言。各级党组织要把《条例》纳入党员教育、干部培

训、党校课程，提高领导干部抓好党支部工作、推动党支部建

设的本领。要利用报纸、手机、网络等媒介加强宣传，通过专

题研讨等方式加强学习，使各级党务干部带头学深学透、弄懂

弄通、落细做实，基层党支部和普通党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要深

刻领会、准确把握、熟练运用《条例》，做到党支部全面覆盖、

党员人人知晓。 

二、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

各基层党组织要对照《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按照“组织健全、

制度完善、运行规范、活动经常、档案齐备、作用突出”的标

准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分类指导、晋位升级工作机制，推进党支

部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加强专兼职组织员队伍建设，按照规

定配备专兼职组织员，提升专兼职组织员队伍思想业务素质，

进一步加强对党支部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的具体指导。深入实

施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培育工程，大力开展“样板支

部”和“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点”培育创建工作，不断提高

基层党支部建设质量。各基层党组织每年要对所属党支部进行

一次全面评估，整顿不规范党支部，建设规范化党支部，创建

示范性党支部和红旗党支部，抓两头带中间，使每一个党支部

都有变化、有进步。 

三、严格组织生活各项制度 

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组织部《关于深入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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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贯彻<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，定期

开展活动，让广大师生党员养成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习惯和自

觉。落实“三会一课”等制度要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，突出党

性锻炼，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，让党员每次参加组织生活都

有感悟、有收获。建立健全计划报备、活动纪实、现场指导、

检查考核等制度，强化组织生活管理，每个党支部都要严格落

实年度组织生活计划，真正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推动学校各项事

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。 

四、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 

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，

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到支部，把从严教育管理

监督党员落实到支部，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落实到支

部。要根据不同类型党支部的特点，找准发挥作用的切入点和

着力点，在攻坚克难、发挥作用的过程中，让支部逐步成长起

来，威信树立起来，地位巩固起来。进一步提升党支部的政治

引领力、群众凝聚力，引领基层党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，把

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，提高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凝

聚力、号召力、影响力，充分发挥党的组织资源、组织优势、

组织活力，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、推动发展。 

五、切实加强对党支部工作的领导 

各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把抓好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

设的基本内容、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、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

本标准，定期研究讨论，加强领导指导，履行主体责任。各基

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要建立联系党支部工作制度，党委（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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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支）书记要带头深入支部抓支部，推动支部标准化、规范化

建设。校党委组织部将经常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判，

加强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。将抓党支部建设情况作为领导班子

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

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加强监督检查，注意宣传

推广好经验好做法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，对贯彻落实

《条例》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，典型案例予以通报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理工学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支部 

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安排 

 

 

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 

2019 年 3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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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序号 学习形式 参与对象 完成时间 

1 
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

学习会 

校党委理论学习 

中心组成员 
3月 20日前 

2 
各二级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

专题学习会 

各二级学院理论 

学习中心组成员 
3月 20日前 

3 举办学习《条例》专题培训班 
各基层党组织书记、

副书记、党支部书记 
3月 20日前 

4 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各党支部全体党员 3月 20日前 

5 领导干部讲党课 各党支部 1次/每年 

6 主题党日活动 各党支部 1—2次/每月 

7 党支部书记培训 党支部书记 1次/每学期 

8 研究党支部建设工作 校党委、二级党组织 1—2次/每年 

9 配备专兼职组织员 
党委组织部、 

二级党组织 
4月中旬 

10 
监督检查《条例》执行情况、

党支部建设情况 

党委组织部、 

各基层党组织 
每年年底 

 

 

 
 

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9 年 3月 5 日印发 


